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张政办字〔2019〕12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化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协调解决行政审批与监管联动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区政务服务工作顺利运行，根据《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张店区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组建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实施意见》（张政发〔2018〕59号）要求，经区政府研究确定，建立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区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大政策,统筹谋划行政审批服务工作规划。

（二）协调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与其他审批部门、监管部门、执法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解决涉及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政策解读、信息联通共用等问题。

（三）推动建立审管互动和信息双向反馈机制，研究解决行政审批与监管联动问题、行政审批与监管信息交换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四）推动全区行政审批工作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和数据共享，加快推进全区政务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

（五）对依法需要现场踏勘、审图和验收的事项，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行业标准制定实施办法。

（六）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现场踏勘、技术审查、听证论证需要的相关专业人才、技术条件支持。

（七）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加强对镇办政务服务工作业务指导，制发或转发与行政审批业务相关文件时，要发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和镇办便民服务中心；组织召开与行政审批相关会议时，要通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镇办便民服务中心参加。

（八）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审批事项及其他需要会商的重大审批事项进行会商。

（九）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的重大事项。

二、联席会议成员
总召集人：王  鉴  区委常委，副区长

召 集 人：邢乐峥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谭延聆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成    员：区委统战部、区委编办、张店公安分局、张店交警大队、区发改局、区人社局、区教体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市自然资源局张店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张店分局、张店税务局、区大数据中心、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区住房保障中心、区人防事业服务中心、区畜牧事业服务中心、市消防支队张店大队、区融媒体中心、区市容环卫服务中心、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张店公路事业服务中心（根据情况适时调整）。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谭延聆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等工作；

（二）协调、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联席会议决定，汇总并通报各成员单位有关工作情况；

（三）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召集，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会议视议题需要请有关单位人员列席。成员单位根据工作情况需召开联席会议的，要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申请，报请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同意后召开。

（二）联席会议议题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提出，并确定召开时间及形式，也可由成员单位提出，报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同意后列入议题。

（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确定1名联络员，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四）联席会议召开前，各成员单位要对议题进行充分研究、提前沟通，达成初步共识。联席会议上，各成员单位要针对议题充分发表意见，形成决议，对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提请区领导研究。

（五）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印发各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的工作部署及决定事项，并按要求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

（六）各成员单位之间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察委，区法院，区检察院。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3日印发

 

 

 

 

 

